附件1：
起草说明
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

（一）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地依法保护劳动者工伤权益，化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借鉴兄弟省市的经验做法基础上，根据工伤保险有关法规，结合我市实际，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关于完善工伤保险相关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将无法建立劳动关系特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由其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参保人员按规定享受工伤待遇，从而有效解决特定人员工伤保障难的问题。

（二）依据的主要上位法和上位规范性文件。《工伤保险条例》《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渝府发〔2012〕22号）

二、文件制定过程主要内容

（一）起草单位。

牵头起草单位：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参与起草单位：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税务局。
（二）征求意见情况。
一是市财政局、重庆市税务局等几个部门意见建议。
二是市人力社保局内部征求了市社保局、市就业局、市劳动监察总队、市劳动争议仲裁院和相关处室的意见建议。
三、文件主要内容

（一）重申了有劳动关系职工或雇工的参保要求。
（二）凡与用人单位形成相对稳定的用工、但无法确立劳动关系的下列从业人员，可由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

1.已经达到或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尚未享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仍在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的从业人员；

2.按学校规定到实习单位实习，且实习单位按规定支付劳动报酬的年满16周岁的在校学生。

（三）明确了参保人员参照现行工伤保险政策规定予以管理。

（四）实施时间。
